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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申请人（单位名称）：湖南诚旺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住址）：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铜塘湾街道清霞路1099号恒和工贸总部写字楼1121-2号房
法定代表人：姚双莲
你（单位）向本机关提出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初领许可证申请（受理号：017），经审查，符合法定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三十八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准予你单位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初领活动的行政许可。
许可范围：
有效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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